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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台中區志願服務隊組織準則 

93 年 12月 23 日成立大會通過 

94 年 4月 23日 94 年隊員大會修正通過 

95 年 5月 20日 95 年隊員大會修正通過 

98 年 4月 12日 98 年隊員大會修正通過 

107 年 4月 21日 107 年隊員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組織準則依人民團體暨志願服務等有關法令規章訂定之。 

第二條 本隊定名為「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台中區志願服務隊」 

(以下簡稱本隊)。  

第三條 本隊以培養熱心公益，關懷社會之善良風氣，塑造助人為榮，服務最榮之利他精

神，擴大民眾參與層面，激勵民眾貢獻心智，相互策勉，踴躍投入志願服務行列，

協助推動 以「人人至上」為中心原則，宣導人與人間相互幫助的重要性與可貴

性，激發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服務精神；並藉由培養個人儲蓄儉約美德，儲備

投入志工服務的能量。鼓勵儲蓄互助運動人士，進一步發揮互助熱誠，投入社區

關懷，擴大服務對象與內容，共同為增進社會福利，追求祥和社區而奉獻心力為

宗旨。 

第四條 本隊隸屬於「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隊址設於隸屬單位辦公處所「台

中市北區北平路一段 33號」。 

第五條 本隊接受「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之指揮監督。    

第二章 任務 

第六條 本隊之任務如下： 

一、推動社會儲蓄互助觀念 

二、老人關懷 

三、兒童關懷 

四、少數族群關懷 

五、社區服務 

六、活動帶領 

七、資料管理 

第三章 隊員 

第七條  凡關心社會，誓志服務，經參加隸屬單位或有關單位舉辦之志工訓練結業，實

際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滿三個月而績效良好者，得邀請參加本隊為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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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隊隊員之權利： 

一、發言權及表決權。 

二、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三、參與本隊、隸屬單位或有關單位所舉辦之各種志願服務活動。 

第九條 本隊隊員之義務： 

一、遵守隸屬單位之有關規章及各項決議。 

二、遵守本隊組織準則、有關規章及各項決議。 

三、執行本隊或隸屬單位分配之服務工作。 

四、參與推展各項志願服務活動。 

五、繳納入隊費新台幣貳佰元。 

六、出席本隊或隸屬單位規定應參加之各種會議。 

第十條 本隊隊員得以口頭或書面向隊長或執行秘書申明退出服務行列。其既繳之

隊費，概不退還；有關單位社補助之志工保險費應按未服務月份比例退還

保費。 

第十一條 本隊隊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委員會之決議，按情節輕重，分別予

以勸告、警告或除名等處分： 

一、違反隸屬單位有關規章及各項決議者。 

二、違反本隊組織準則、有關規章及各項決議者。 

三、有其他不法行為妨害隸屬單位及本隊名譽者。 

四、未參與服務工作連續三個月以上者。 

五、年度考核不及格者。 

凡除名之處分應經隊員大會通過後行之，隊員之除名，其既繳之隊費，

概不退還；有關單位社補助之志工保險費應按未服務月份比例退還保費。 

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二條 本隊以隊員大會為最高決策機構，委員會為執行單位，在大會閉會期間，

由委員會執行其職權。 

第十三條 本隊設委員 7人，候補委員 2人，由隊員大會選舉之，委員出缺時，由

候補委員遞補之，以補足原任任期為限。 

第十四條 本隊委員組織委員會，並由委員以無記名單記法互選隊長一名及副隊長 

         一至三名。隊長綜理隊務，並對外代表本隊，副隊長協助隊長處理隊務， 

         任期三年，隊長連選得連任一次。 

         ＊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隊長協商志工一人擔任之，協助隊長辦理各項 

         隊務。 

第十五條 隊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選舉或罷免委員。 



 - 3 - 

二、審查委員會之報告及決議事項。 

三、通過及修改組織準則。 

四、通過年度服務計畫、經費預決算及志願服務發展方案。 

          五、議決隊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團隊組織之解散。 

七、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第十六條 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召集隊員大會。 

二、辦理隊員大會決議案。 

三、擬訂年度服務計畫、經費預決算及專案服務方案。 

四、選舉隊長及副隊長。 

五、議決隊長及副隊長或委員之辭職。 

六、聘免本隊各組幹部。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本隊委員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十八條 本隊得視服務工作需要設置若干小組，小組置組長一人，由隊長就隊員

中提名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小組組長均為無給職。 

第五章 會議 

第十九條 本隊隊員大會分為定期及臨時兩種，均由委員會召集之。召集時應於大

會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之，並應報請隸屬單位派員指導。前項定期會議

每年四月召開，臨時會議由委員會認為必要，或經隊員三分之一以上之

請求時召集之。 

第廿條   隊員大會開會時，由隊長主持之，隊長因故未克出席會議時，由副隊長

中一人主持。 

第廿一條 隊員大會之決議 ，應有隊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隊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惟修改組織準則、隊員之除名處分、委員之罷免或團隊組織之解散等重

大事項須經隊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

定之。 

第廿二條 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由隊長召集並主持之，如隊長因故未克出席

會議時，由副隊長中一人主持。  

第廿三條 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廿四條 委員會開會時不得委託出席，委員連續二次無故缺席委員會議，視同辭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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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經費 

第廿五條 本隊經費之來源如下： 

一、隊員繳交之隊費。 

二、隸屬單位之補助費或獎助金。 

三、熱心公益人士或隊員之捐款。 

四、其他捐贈收入。 

第廿六條 本隊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廿七條 本隊之預決算於每年終了，由委員會編製報告提經隊員大會審議通過，

並報請隸屬單位備查。 

第七章 考核及獎勵 

第廿八條 志工須由組長就其出勤、服勤狀況及服務態度作平時及年度考核。但有

特殊事由隊長得加註意見更改之。本會行政中心得不定時查視出勤服務

情況。 

第廿九條 本隊定期辦理志願服務評鑑，考核志願服務人員之成績，每年辦理公開

獎勵。 

◎全勤獎：每月值班滿十二小時者，按年辦理年度表揚。 

◎特別貢獻獎：因特殊貢獻或優良事績應以特別表彰者，經組長提報，

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獎勵之。 

◎時數獎：凡在本隊擔任志工服務持續滿一年，且考績優良服務累計時

數達於下列標準之一者，予以獎勵。 

（1） 100小時以上者。 

（2） 300小時以上者。 

（3） 500小時以上者。 

（4） 1,000小時以上者。 

以上各項均於年度工作大會中公開表揚。 

服務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者，經委員會審核後，由本會行政中

心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隊解散時，其剩餘經費全數捐贈隸屬單位作為推展志願服務之用，不

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所有。 

第三十一條 本組織準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人民團體暨志願服務有關法令規章及

隊員大會之決議辦理之。 

第三十二條 本組織準則經隊員大會通過，陳報台中市政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